
北京合鑫春雨贸易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

股东、公司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

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由中纸在线（苏州）

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设立 北京合鑫春雨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特制定本章程。

公司章程系规范公司组织与行为的法律文件，对于出资人、公司、董事以及高

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第二条 公司应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

公司治理相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备条件时，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

工作覆盖。

第三条 本章程中的各项条款与法律、法规、规章不符的，以法律、法规、规章

的规定为准。

第二章 公司名称和住所

第四条 公司名称：北京合鑫春雨贸易有限公司。

第五条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霞光里12号A座202室。

第三章 公司经营范围

第六条 公司经营范围：销售日用品、文具用品、机械设备、汽车配件、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推广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第四章 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的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出资额及出资时间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第八条 股东的姓名（名称）、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中纸在线（苏州）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
500 货币 2012-10-15

第五章 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第九条 股东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指定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

（六）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定；

（七）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定；

（八）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定；

（九）修改公司章程；

第十条 股东作出的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决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并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

第十一条 公司不设董事会，设董事一人，由股东指定。董事任期 3年，任

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第十二条 董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向股东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的决定；



（三）审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

（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

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

（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公司设经理，由董事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负责，行使

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股东决定；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股东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股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四条 公司不设监事。

第六章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十五条 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股东指定，任期三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第七章 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公司的营业期限 20 年，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清算组应当自公司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

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一）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

（二）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但公 司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存续的除外；

（三）股东决定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解散；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解散情形。

第八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

第十九条 本章程一式贰份，并报公司登记机关一份。

（章程具体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